


广汉市拟认定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公示

根据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5部门《关于印发〈四川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及补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川卫规〔2025〕2号）与德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德阳市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（2025年版）〉的通知》要求，经机构自愿申报，我局组织专家现场评估审核，拟认定以下机构为普惠托育服务机构，现予以公示。
	机构名称
	机构地址
	托班（个）
	托位数（个）
	保育费收费标准
（元/月）

	广汉市春华幼儿园
	广汉市三星堆镇富民路2号
	3
	60
	托大班
	800


[bookmark: _GoBack]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，自2025年10月24日至2025年10月30日。公示期间，如对拟认定机构有异议，可通过来电、来人等形式向广汉市卫生健康局反映情况，共同监督我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健康发展。
联系电话：0838—52220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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